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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A8_c47_645360.htm class="mar10" id="htiy">《经济

法》考试大纲 一、法学基础知识 （一）考试目的 通过对经济

法基础知识的考核，测试考生对法理学、民法、行政法、经

济法和刑法方面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考核考生运用民法、

行政法、经济法和刑法基本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

）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的内容 （1）法的渊源和体系。 （2）

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3）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 （4）代理的特征和种类。 （5）民法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

和特别诉讼时效。 （6）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 （7）经济

法律关系的主体。 （8）市场规制法的主要内容。 （9）行政

许可的设定权。 （10）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创设权。 （11）行

政复议的范围。 （12）犯罪构成。 （13）经济犯罪。 （14）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种类。 2.熟悉的内容 （1）

法律部门划分的基本标准。 （2）法入的条件和种类。 （3）

代理终止的原因和法律后果。 （4）经济法的特征。 （5）宏

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内容。 （6）经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7）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 （8）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和管

辖。 （9）行政复议的机关和参加人。 （10）行政复议的程

序。 （11）刑罚的种类。 3.了解的内容 （1）法的特征。 （2

）民法的调整对象。 （3）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二、企业与

公司法律制度 （一）考试目的 通过对企业与公司法律制度的

考核，测试考生对我国企业与公司的设立、组织机构及其职

权、公司的合并分立、破产解散和清算，以及外商投资企业



管理等制度的掌握情况，考核考生解决企业与公司法律问题

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的内容 （1）普通合伙

企业的设立条件。 （2）普通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方式。 （3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判断普通合伙企业与第

三人的债务关系。 （4）根据《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

明确普通合伙企业的入伙人和退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责任。 

（5）普通合伙企业债务承担的方式和期限。 （6）有限合伙

企业事务执行、合伙人行为的特别规定。 （7）公司成立的

日期。 （8）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担任。 （9）公司股东滥用法

人地位、滥用股东有限责任的责任。 （10）有限责任公司设

立的条件。 （1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特别决议事项。 

（12）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召集和表决方式。 （13

）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的职权。 （14）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

特别规定。 （15）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16）股份有

限公司设立的条件。 （17）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特别决

议事项。 （18）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 （19）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和议事规则。 （20）股份转让的

禁止、限制情形。 （21）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本公司股票的条

件。 （2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禁止行为。 （23）公司利

润分配顺序。 （24）公司公积金的提取比例和用途。 （25）

公司清算时财产的分配顺序。 （26）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

业的出资。 （27）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投资总额。 

（28）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韵组织形式、注册资本、投资总额

、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 （29）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董事会的

组成、职权和决议方式。 （3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组织形

式。 （3 1）根据有关规定，判断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外国合



作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条件和方式。 （32）外资企业的组织形

式。 （33）外资企业的注册资本和出资期限。 2.熟悉的内容 

（1）普通合伙企业的设立程序。 （2）普通合伙企业韵财产

。 （3）普通合伙企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方可实施的事

务范围。 （4）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 （5）有限

合伙企业设立条件的特别规定。 （6）有限合伙人的债务清

偿问题。 （7）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的内容。 （8）公司向

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议方式。 （9）股东

会、股东大会、董事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章程时，股

东享有的权利。 （10）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公司文件、账

簿的权利以及分取红利的权利。 （1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

的职权。 （12）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召集和主持的方式。 

（13）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职权。 （14）有限责任公司监

事会的组成。 （15）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 （16）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请求公司收购其股权的情形。 （17）股份有限

公司创立大会的组成和召开。 （18）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

责任。 （19）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 （20）股

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的召开。 （21）股份转让的方式。 

（22）股东为公司利益提起诉讼的条件。 （23）公司合并、

分立、减资时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的期限。 （24）外国投资

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要求。 （25）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

反垄断审查。 （26）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设立条件和程序。 

（27）中外合资经营者转让出资的程序。 （28）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的合营期限和终止情形。 （29）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

组织机构。 （30）外资企业的经营期限和终止情形。 3.了解

的内容 （1）企业的特征和分类。 （2）企业法的主要内容。 



（3）合伙企业的特征。 （4）普通合伙企业入伙和退伙的条

件。 （5）有限合伙人入伙和退伙的特别规定。 （6）有限合

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相互转变。 （7）合伙企业解散的情形

。 （8）合伙企业清算的程序。 （9）《合伙企业法》规定的

法律责任。 （10）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程序。 （11）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会会议的种类。 （12）有限责任公司经理的选

任和职权。 （13）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的召开和决议。 （14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程序。 （15）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

的职权。 （l6）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开的条件和决议方式

。 （17）股份发行的原则和种类。 （18）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19）公司债券的种

类。 （20）公司解散的原因。 （21）公司发起人以及公司违

反公司法的法律责任。 三、破产法律制度 （一）考试目的 通

过对破产法律制度的考核，测试考生对破产申请、受理、宣

告、清算等破产制度的掌情况，考核考生解决企业破产法律

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的内容 （1）破产

界限的确定。 （2）破产案件的管辖。 （3）判断债权的申报

是否合法。 （4）债权人会议的组成、召开、职权和决议方

式。 （5）债权人委员会的组成及职权。 （6）破产管理人的

资格、职责。 （7）根据《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明确

可撤销行为、破产无效行为及影响债务人财产范围的其他情

形。 （8）区别取回权和破产抵销权。 （9）重整申请的提出

及重整期间的效力。 （10）和解协议的效力。 （11）破产财

产的分配。 2.熟悉的内容 （1）破产案件的申请和受理。 （2

）破产债务人的义务。 （3）破产受理的法律效力。 （4）债

权人会议决议的约束力。 （5）债务人财产的一般界定。 （6



）重整期间及提前终止重整的情形。 （7）重整计划的制定

及执行。 （8）和解协议达成的条件。 （9）破产财产的变价

。 （10）破产程序的终结。 3.了解的内容 （1）破产的特征

。 （2）破产案件受理后的通知和公告。 （3）破产管理人的

产生及其义务。 （4）重整计划的批准。 （5）破产宣告的程

序。 四、物权法律制度 （一）考试目的 通过对物权法律制度

的学习，测试考生对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方面的

法律规定掌握情况，考核考生运用物权法的相关知识解决物

权的界定、归属、用益、担保等方面问题的能力。 （二）考

试基本要求 1.掌握的内容 （1）物权的效力。 （2）物权保护

的措施和方式。 （3）判断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效力。 （4）判

断所有权取得的方式是否合法。 （5）国家所有权的客体。 

（6）判断国家所有权的取得与行使是否合法。 （7）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设立、确认和期限。 （8）判断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取得和使用是否合法。 （9）担保物权的效力。 （10）抵

押财产的范围。 （11）判断抵押权的设立和实现是否合法。 

（12）抵押权的效力。 2.熟悉的内容 （1）物权的种类。 （2

）物权的原则。 （3）不动产登记的基本要求。 （4）动产交

付的特殊形态。 （5）判断所有权行使方式是否合法。 （6）

集体所有权的客体。 （7）区别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8）

判断担保合同的效力。 （9）判断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的设

立和实现是否合法。 （10）判断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的效力

。 3.了解的内容 （1）物权的特点。 （2）特殊登记的类型。 

（3）区别征收和征用。 （4）判断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是否合

法。 （5）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6）相邻关系的种类

。 （7）区别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 （8）区别浮动抵押和



最高额抵押。 五、国有资产法律制度 （一）考试目的 通过对

我国国有资产产权界定管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等方面法律制度的考核，测试考生对我国国有

资产管理立法的掌握情况，考核考生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国有

资产管理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的

内容 （1）判断一项资产是否属于国有资产。 （2）企业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 （3）国家出资企业改制的程序。 （4）判断

国家出资企业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否合法。 （5）确定国有资

产转让的规则。 （6）判断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的配置、使用

和处置行为是否合法。 （7）判断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配置

、使用和处置行为是否合法。 2.熟悉的内容 （1）国有资产的

种类。 （2）国家出资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3）国家出资企

业管理者的选择与考核。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 

（5）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6）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 （7）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8）企业国

有资产的监督机制。 六、土地与房地产管理法律制度 （一）

考试目的 通过对土地和房地产管理法律制度的考核，测试考

生对我国土地资源的权属、保护、管理和建设用地等方面的

法律规定，以及房地产开发用地、房地产开发管理、房地产

交易管理、房地产产权登记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的掌握情

况，考核考生运用土地和房地产法律知识解决土地使用租管

理、房地产开发管理等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1.

掌握的内容 （1）国家所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的范围。 （2

）禁止闲置、荒芜耕地的基本措施。 （3）建设用地补偿的

费用范围、标准和劳动力安置措施。 （4）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的方式。 （5）房地产转让的条件。 （6）商品房预售的



条件。 （7）房地产禁止转让的情形。 2.熟悉的内容 （1）土

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 （2）基本农田保护的耕地范围

。 （3）建设用地的审批程序。 （4）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

特征。 （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

和终止。 （6）土地使用权划拨的范围。 （7）土地使用权无

偿收回的情形。 （8）城市房屋拆迁评估的基本要求。 （9）

房地产开发的基本要求。 （10）土地产权设定登记、变更登

记和注销登记的情形和基本要求。 （11）房地产产权登记的

基本要求。 3.了解的内容 （1）我国土地管理立法的情况。 

（2）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含义。 （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编制、审批和修改。 （4）建设用地的权属关系。 （5）房

地产开发的原则。 （6）房地产交易的形式。 （7）房地产转

让的形式。 （8）违反《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管理法》

的法律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